
法规介绍
国家税务局发出《关于加强发票管理

和检查清理发票的通告》

本刊讯：国家税务局于 8 月25日以（88）国税征字第019号文 发出《关于 加强发票管理和检查清理发票的

通告》，全文如下：

为了检查《 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》 的实施情况，加强发票的管理，严肃税收法纪，维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

新秩序，兹定于今年 9 月至10月在全国范围内，开展一次发票清理检查。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发票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，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是税务稽查的重要依据。发票由国家税务机关统

一管理。一切工厂、商店和经营服务性业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业户销售商品（产品），提供劳务服务

以及从事其他业务经营活动，在取得收入时，都必须向付款方如实开具发票，加盖印章。
所有单位和个人购买商品（产品）和接受劳务服务，在付出款项时，都必须向收款方取得发票。
二、一切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使用的发票，必须是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或经过税务机关批准自行印制的，都

要套印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。不得私自印制或销售发票。
三、发票不得涂改、撕毁、转让、倒卖和拆本使用。
四、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，都必须按照规定建立发票的印、领、用、存等管理制度，并定期向税

务机关报告情况。
五、使用（包括印制）发票的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，都要按照本《 通告》 的规定，对1987年和1988年印制、

使用、保管发票的情况进行认真地自查，并由税务机关进行重点检查。
凡自查中查出的违反税法和《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暂行条例》 、《 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》 的问

题，可以从轻处理。对不进行自查或自查不认真的，经税务机关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依照规定从严处理。
六、对检举揭发违反税法和违章使用、印制发票，经检查属实者，按照规定给予奖励，并为其保密。

问：国营企业由于与 个 体经 济发生经济业务而

取得的发货票，能否作为原始 凭证，据以 记帐？

答：根据《 会计人员工作规 则》 的规 定，企业发

生的一切经济业务，都必须具有原始 凭证，原 始 凭证

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；填制凭证 日期；填制凭证单位

名称或填制人姓名；经办人员的签名或盖章；接受凭

证单位名称：经济业务内容；数 量、 单价和金额。从

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，必须盖有填制 单位的公章，

从个人取得的原始凭证，必须有填制人员的 签名或盖

章。因此，凡是具备以 上内容的原 始 凭证，不管是从

国营企业取得，还是从集体企业，个体经 济取得，都

可以 作为原始 凭证，据以 记帐。为 了防止偷税、漏税，

国营企业从个体经济取得的发货票，应 当是由税 务机

关制发并盖有税务机关发票监制章的统一发货票。

问：会计报表的制定和 管 理 权 限 是 怎 么划分

的？

答：根据对会计制度实行统一 领 导，分级管理

的原则. 企业统一的会计制度和报 表格式，由财政部

制定；各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财 政厅、局可以 根据企

业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，结合本地 区的具体情况，在

不影响国家综合部 门 对 汇 总会计报表的要求的原则

下，对规定 的报表和指标作 必 要 的补充 或适当的简

化。企业应按 财政部门布置的报表格 式上报，如有修

改意 见，应征得当地财政部门的同 意后，由财政部门

进行修改。至于企业为了加强内部管理 而 增设一些报

表，可由企业自行决 定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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